附件1

社会保险费缴费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事项内容

	1
	信息报告
	存款账户账号报告
	1.从事生产、经营的缴费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和其他存款账户，并将其全部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

2.尚未办理过存款账户账号报告的社会保险费参保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办理退费申请前，需先办理存款账户账号报告事项。

	2
	
	银税三方（委托）划转协议签订
	社会保险费参保缴费单位需要使用电子缴税系统缴纳税费的，可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本事项，实现使用电子缴税系统缴纳税费、滞纳金和罚款。

	3
	
	自然人税银两两协议签订
	社会保险费参保缴费个人需要通过商业银行按期代扣社会保险费（即批量代扣），或在政务大厅、办税服务厅申报后通过本人银行账户划扣费款（即实时扣费）方式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缴费个人可与税务机关签订《个人委托扣款缴费协议》（简称“两两协议”）。

	4
	申报缴费
	单位社会保险费申报
	用人单位按期向税务机关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

	5
	
	建设工程项目工伤保险费申报
	以建设工程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建设工程项目单位向税务机关申报应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6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基数申报
	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在规定的缴费档次内自愿选择缴费档次。

	7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按期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灵活就业人员补缴社会保险费。

	8
	
	城乡居民缴费金额确认
	采取商业银行批量代扣方式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城乡居民，在规定的缴费档次内自愿选择批量代扣的缴费档次。

	9
	
	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申报
	城乡居民按期向税务机关申报应缴社会保险费；城乡居民补缴社会保险费。

	10
	
	社会保险费申报作废
	缴费单位、扣缴义务人办理社保费申报，但尚未完成缴费的，发现申报信息错误，需要对申报内容进行更正，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相关社保费申报信息作废申请，申请办理申报表作废业务。

	11
	退费申请
	社保费退费申请
	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费款。

	12
	证明开具
	缴费证明开具
	开具用于证明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已经缴纳费款情况的证明。

	13
	
	转开税收完税证明
	1.开具用于证明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已经缴纳费款情况的证明。

2.缴费单位在办税服务厅通过打印《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到开户行缴款的，可申请转开《税收完税证明》（非印刷）。

3.缴费个人通过银行缴费渠道、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缴费的，可在完成缴费3日后，到参保经办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申请转开《税收完税证明》（非印刷）。




